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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为保证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水质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和三峡枢纽工程

运行安全，制定本技术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三峡水库库底固体废物的清理以及处理处置的调查、规划、
设计、实施、监测、验收等各阶段。 

本规范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原移民开发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

出并组织编制。在总结二期蓄水清库的经验基础上，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修订。 

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归口； 

本规范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和修订； 

本规范 2002年 4月 11日第一次发布，自 2002年 4月 11日起试行实施； 

本规范 2005年 6月修订； 

本规范为第二次发布，自 2005年 6月 13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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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水库库底固体废物清理技术规范 

 

1 总则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为保证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水质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和三峡枢纽工程

运行安全，制定本规范。 

1.2  本规范适用于三峡水库库底固体废物的清理以及处理处置的调查、规划、
设计、实施、监测、验收等各阶段。 

1.3  本规范涉及的清理范围为长江三峡水库各阶段蓄水移民迁移线以下区域的
固体废物清理以及处理处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规范中被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与本规范同

效。 

GB4284  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 

GB508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5086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GB8172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GB16889   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15555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测定方法 

GB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与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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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T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CJ/T3039  城市生活垃圾采样和物理分析方法 

NY/T304  有机肥料有机物总量的测定 

CJ/T96  城市垃圾有机物的测定—灼烧法 

HJ/T6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 

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 

核技术应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手册 

当上述文件被修订或者被替代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或者替代文件。 

 

3 术语 

    在本规范中，采用下列术语的定义。 

3.1  固体废物 

    在三峡库区内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并堆存而未处理处置的各种固态、半
固态废弃物质，以及被这些废弃物质污染的土壤。 

3.2  医疗废物 

    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
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3.3  清理 

    为保证三峡水库水质而进行的库底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包括库底堆存
固体废物的收集、清除和无害化处理处置。 

3.4  处理处置 

将固体废物焚烧，或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

达到减少已经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

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或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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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再回取的活动。 

3.5  废放射源 

由于超过使用期或其他原因而废弃的具有相当活度的放射源。 

 

4 固体废物清理对象 

4.1  三峡工程水库环境保护清理工作主要为固体废物清理。在这一过程中，必
须对堆存在库底的粪便污泥、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废放射源

以及固体废物清理后的原址中被污染的土壤等进行专门收集，运出水库淹没区

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清理后的设施、场地须按照《卫生清理规范》的有关规

定进行消毒处理。 

    对于部分位于清理范围内的固体废物堆（场），按上述原则全部进行清理。 

4.2  市政污水、粪便收集和处理设施中积存的污泥（包括公共厕所、粪池、化
粪池、沼气池、废弃的污水管道、沟渠等设施中积存的污泥等废物）、牲畜栏和

设施内积存的禽畜粪便以及类似的废物应予以清理。 

    正在使用的污水管道和埋在地下的污水排放支管内积存的污泥可不予清
理。 

4.3  堆存生活垃圾如符合下述鉴别指标之一，应予以清理： 

（1）废塑料重量含量大于或等于 0.5%； 

（2）有机物重量含量大于或等于 10%。 

4.4  工业固体废物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应予以清理： 

（1）其浸出液中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有害成分浓度大于或等于表 1中所列指标
的工业固体废物； 

表 1  三峡水库库底工业固体废物与污染土壤清理鉴别标准 

项  目 浸出液浓度（mg/L） 

  化学需氧量（COD） 60 

  氨氮 15 

  总磷（以 P 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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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类 10 

  挥发酚 0.5 

  总氰化合物 0.5 

  氟化物 10 

  有机磷农药（以 P 计） 不得检出 

  总汞 0.05 

  烷基汞 不得检出 

  总镉 0.1 

  总铬 1.5 

  六价铬 0.5 

  总砷 0.5 

  总铅 1.0 

  总镍 1.0 

  总锰 2.0 

（2）工厂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中积存的污泥，包括工厂污水管道、沟渠以及处
理单元等设施中积存的污泥等废物； 

    正在使用的污水管道内积存的污泥可不予清理； 

（3）化工、化肥、农药、染料、油漆、石油以及电镀、金属表面处理等生产、
销售企业的生产车间、仓库的建筑废物。 

4.5  下列危险废物应予以清理： 

（1）医疗卫生机构、医药商店、化验（实验）室等产生的列入《医疗废物分类
目录》的各种医疗废物； 

（2）电镀污泥、废酸、废碱、废矿物油等以及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各
种废物及其包装物； 

（3）根据 GB5085检测被确认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及其包装物； 

（4）化工、化肥、农药、染料、油漆、石油以及电镀、金属表面处理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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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企业废弃的生产设备、工具、原材料和产品包装物以及废弃的原材料和药

剂； 

（5）农药销售商店、摊点和储存点积存、散落和遗落的废弃农药和农药包装物。 

4.6  废放射源及含放射性同位素的固体废物应予以清理。 

4.7  危险废物以及磷石膏等工业固体废物清理后的原址中的土壤，如果其浸出
液中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有害成分浓度大于或等于表 1 中所列指标，应予以清
理。 

4.8  没有掺杂 4.4 条、4.5 条、4.6 条所列废物的煤矸石、粉煤灰、锅炉煤渣以
及建筑废物不需要清理。 

 

5 固体废物清理技术要求  

5.1  第 4节所列固体废物清理对象均应在符合相应国家标准的处理处置场（厂）
中处理处置。如果没有符合标准的设施，应按照有关标准对固体废物进行暂存，

待设施建成后进行处理处置。所有固体废物的暂存地必须在水库最终淹没区外。 

5.2  4.2、4.3、4.7条所列废物的处理处置必须满足 GB16889或 GB18485的有
关要求。 

5.3  4.2、4.3、4.7条所列废物如果满足或经过处理后满足 GB8172和 GB4284
的有关要求，可以用作农用肥料或土壤改良剂施用于水库最终淹没区之外的农

田、林地、绿化用地等土地。 

    以前款为目的的垃圾和污泥的处理可以在垃圾、污泥原堆放地进行。用作
农用肥料或土壤改良剂部分除去后的垃圾剩余部分应按照 5.2条要求进行处理
处置。 

5.4  4.4条所列废物的处理处置必须满足 GB18599的有关要求。 

5.5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除外）的处理处置必须满足 GB18598或 GB18484的
有关要求。 

5.6  医疗废物的处理必须满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的有关技术要求。 

5.7  废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必须满足《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的有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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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计方案要求 

6.1  在进行库底固体废物清理之前需要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编制库底固体
废物调查报告和清理设计方案。 

6.2  淹没区固体废物调查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生活垃圾堆放点的位置、高程、占地面积、垃圾组分和估算数量； 

（2）公共厕所、粪池、化粪池、沼气池、牲畜栏及屠宰场（点）的位置和占 

地面积； 

（3）工业固体废物以及危险废物的种类、性质、成分与浸出分析结果以及堆存
量； 

（4）化工、化肥、农药、染料、油漆、石油以及电镀、金属表面处理等生产、
销售企业所在地地下和周围土壤的抽样浸出分析结果以及被污染土壤的估算数

量； 

（5）化工、化肥、农药、染料、油漆、石油以及电镀、金属表面处理等生产、
销售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仓库拆除、清理产生的建筑废物的估算数量； 

（6）农药销售商店、摊点和储存点的位置和规模； 

（7）医疗卫生机构的位置和规模； 

（8）医疗废物估算数量和堆放位置； 

（9）废放射源的数量，源的核素名称，源的初始活度（Bq），源的现有活度，
堆放位置等，具体内容参照《核技术应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手册》有关放射源

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检查内容进行实施。 

（10）废物清理的总清单。6.3  在编制设计方案前，需对调查结果进行核实。
在核实中如果发现库底清理调查有遗漏的固体废物或者固体废物数量、性质有

差异，应对调查结果进行调整。 

6.3  根据经核实的调查结果编制库底固体废物清理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应包括
以下内容： 

（1） 固体废物清理实物量； 

（2） 固体废物的挖掘、收集、包装、装卸、运输、处理处置技术方案，以及 

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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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体废物清理的组织形式和人员安排； 

（4） 固体废物清理过程中样品分析方案和环境监测的安排； 

（5） 固体废物清理的后勤保障和技术支持； 

（6） 清理过程中环境及安全的风险事故应急措施； 

（7） 投资估算。 

6.4  大堆固体废物的清理应该进行方案比选，并进行专项设计。 

6.5  库底固体废物清理设计方案经过审批后作为清理工作的验收依据。 

 

7 实施要求 

7.1  在固体废物的收集、清除和处理处置过程中，必须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和操作人员的防护。 

7.2  固体废物运输过程中严禁遗洒。 

7.3  危险废物应该使用专用容器装运。容器材料应保证与所盛装的危险废物具
有良好的相容性和稳定性，并不得有严重锈蚀、损坏和泄漏。  

危险废物不得混装。危险废物装运车辆和容器应该标有与所装运危险废物

的名称或性质相符的标识。 

7.4  施工单位在清理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和施工质量保证书。 

7.5  施工单位在清理施工过程中和结束后，应编制施工质量报告。施工质量报
告分为单项报告和总报告。施工质量单项报告在下列情况下编制： 

（1）每一个生活垃圾堆放点清理完成； 

（2）每一个工厂的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清理完成； 

（3）除上述废物之外的其他固体废物清理完成； 

在承担的工作范围内的所有固体废物清理完成后，编制施工质量总报告。 

7.6  施工质量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清理的废物种类和数量； 

（2）清理的废物特性检测分析记录； 

（3）清理方法与清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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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理设施与设备，包括名称、数量、处理能力、实际处理数量等； 

（5）清理作业记录； 

（6）清理后原址的环境质量检测结果； 

（7）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7.7  施工质量报告作为施工验收的依据之一。 

 

8 验收要求 

8.1  在库底固体废物清理完成后，应对全部清理对象进行自验。 

8.2  最终验收时应对固体废物堆放地进行抽查、检验，抽查按照下列原则进行： 

（1）垃圾堆放点按 10：1的比例实地随机抽查； 

（2）粪池、牲畜栏等按 1000：1的比例实地随机抽查； 

（3）化粪池、沼气池、公共厕所等按 100：1的比例实地随机抽查； 

（4）屠宰场等按 10：1的比例实地随机抽查； 

（5）危险废物堆放点全部进行检查； 

（6）对清理的工厂、商店以及农药销售网点和储存点进行重点检查； 

（7）对清理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 20：1的比例实地随机抽查；各县被抽查的县
级医院不得小于 1个； 

（8）对废放射源全部进行检查； 

（9）如果在一个县内按照上述比例确定的抽查对象小于 1，则抽查对象为 1。 

8.3  经过清理的固体废物堆放点应满足以下要求： 

（1）垃圾堆放点经清理后场址土壤有机物应小于或等于周围土壤有机物背景
值，并满足本技术规范的要求； 

（2）工厂、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地的土壤经检验后应满足本技术规范的要求； 

（3）不得残留医疗废物、废药品、废试剂、废农药及其包装物等； 

（4）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的残余量不应大于应清理量的万分之一； 

（5）其他废物残留量不应大于应清理量的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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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得残留废放射源。 

8.4  抽查中如果发现有不合格点，库底清理实施单位应对不合格点限期清理，
并将抽查比例增加一倍进行再抽查。再抽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新的不合格点，库

底清理实施单位需对全部固体废物点进行清查，并对所有不合格点进行重新清

理。全部重新清理后，再次进行验收。 

 

9 测试方法 

9.1  固体废物（包括被污染土壤）的采样按照 HJ/T20和 CJ/T3039进行。 

9.2  生活垃圾中废塑料的含量为湿基比例。测定按照 CJ/T3039中垃圾组分分检
要求进行。 

9.3  生活垃圾以及土壤的有机物含量的测定按照 NY/T304 或 CJ/T96 进行。土
壤背景值测定应在距生活垃圾堆放点边缘 100米以外进行取样。 

9.4  固体废物（包括被污染土壤）浸出液的制取按照 GB5086进行。 

9.5  固体废物浸出液有害成分浓度的测定按照 GB/T15555.1~10 和 GB8978 进
行。 

9.6  废放射源、放射性废物的测试应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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